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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5_9C_9F_E5_c51_85087.htm 一. 为规范土地估价

行为，支持土地估价中介机构的合法经营，维护土地估价各

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规范土地估价技术争议和土地估价行

业协会技术审裁介入行为，制定本指引。 二. 向土地估价行

业协会提出自律性技术审裁（技术援助、协作审裁）的，应

遵守本指引。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（以下简称中估协）负责

协调技术审裁工作。 三. 技术审裁要立足于规范土地估价行

为，依照国家的政策法律、法规以及行业、专业技术标准，

以事实为依据，保证土地估价成果的科学性、公正性、权威

性，维护土地评估行业的整体信誉，从协会和土地估价行业

的诚信和生存、发展的需要出发，推动土地估价师个人、机

构、协会的诚信建设。 四. 技术审裁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

局出发，综合考虑行业上下、部门之间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

的相互关系选择审裁方式，尽可能降低事件本身的不良影响

。 五. 技术审裁要本着为会员提供技术、法律及行业服务的

原则，规范土地评估机构合法权益受侵案件的处理办法，使

其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，从根本上保护守法会员的正常

经营和合法权益。 六. 技术审裁的对象是根据申请方提出的

需要进行审裁的估价报告或估价项目。技术审裁只对估价结

果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提出意见，不重新进行价格评估。 七. 

技术审裁的程序 （一）提出申请：申请人原则上应向省级或

市级土地估价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：省、市协会）提出审裁

申请；当申请人确有不宜在省、市协会申请的理由，且又是



在中估协注册机构完成的项目，可以直接向中估协申请。 （

二）审裁受理：中估协、省、市协会按照以下约定分别受理

相关技术审裁，独立签收申请。 除省、市协会提出技术援助

、委托人对第一次审裁有异议、国土资源部直接交办或社会

关注的重大项目和上款所述情况由中估协受理外。其他技术

审裁原则上首先由省、市协会受理。 （三）组建专家组：各

级协会视项目规模组成审裁专家组；行政、司法委托的审裁

项目由协会指定专家，其它民事争议由涉事各方共同在协会

专家库中抽取专家； （四）开展工作：专家组独立开展技术

审裁工作，并出具技术审裁意见； （五）听取申辨：在审裁

工作期间，专家组应给予出具被审裁土地估价报告的会员机

构和土地估价师解释申辨的机会，以利公正。 （六）经专家

组审裁后，集体形成审裁意见。 （七）提交事件处理结果：

审裁意见只作为申请人或相应主管部门处理的参考依据。受

理协会应对出具被审裁土地估价报告的会员机构反馈审裁结

果，对违规机构或个人进行自律处罚。 （八）审裁资料归档

，完成技术审裁程序。 八. 技术审裁分为估价报告技术审查

和现场调查两种方式。前者从技术角度对评估报告进行程序

性的审查，后者是专家组在省、市协会及其它相关部门的支

持协助下，在取得了市场技术数据的基础上展开的现场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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